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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关某，中共党员，某国有银行某支行行长；李某，某房

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2016 年 2 月，在李某推荐下，关某以

市场价每平方米 3 万元的价格，在李某公司定购一套 200 平

方米的房产，总价 600 万元，关某交纳定金 20 万元，未签

署定金协议。此后，关某一直未与李某公司签订正式购房合

同、未交纳后续购房款，李某也未催促关某。（后查明，其

他客户在李某公司定房时均签署书面定金合同，明确在一个

月内签署购房合同、交齐首付款）。其间，李某公司在关某

所在银行申请 2亿元贷款，关某作为行长签字审批通过。2017

年 2 月，关某与李某公司签署正式购房合同并交纳首付款，

随后关某以 900 万元将房产在二手房市场出售。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关某行为如何认定，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关某在李某公司以市场价定购一套房

产并按惯例交纳定金，锁定该套房产价格，后因市场变化，

预定的房产大幅升值，关某的购房行为系正常民事行为，所



获利益来自投资房产收益，与公权力无关，不应认定为受贿

犯罪或违纪。

第二种意见认为：关某在李某公司以 20 万元定金定购

一套价值 600 万元房产，拖了一年时间才交后续房款，该行

为变相增加了李某公司资金成本，让关某“占了便宜”。由

于李某公司正在关某任职的银行申请贷款，因此关某的上述

行为利用了本人的职权和地位，应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可

考虑适用兜底条款。

第三种意见认为：关某在李某公司以正常市场价定购房

产，虽然交纳了定金，但此后一年的时间内未签署正式购房

合同、未交纳后续房款，根据常识和惯例，该定金及其锁定

的价格已失效。关某利用职权审批通过李某公司贷款，李某

允许关某以一年前的价格购买该房产，本质上是权钱交易，

应认定关某构成受贿犯罪，受贿数额为该套房产 2017 年 2

月出售市场价格与购买价格 600 万元的差额。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和一般常识，准确把握定金的

涵义

分析判断关某行为性质，首先要把握关某交纳 20 万元

定金的涵义。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规定了“定金担保”：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



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第五百八十七条规定了“定金

罚则”：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

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

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在日常民事行为中，行为人交纳定金的同时，一般会签

署一份书面定金合同，简要约定债权债务内容和违约责任。

本案中，虽然关某交纳定金时未与李某公司签署任何书面协

议，但根据民法典和一般商业常识，交付定金就意味着双方

初步达成了关于房产买卖的民事约定，约定内容包括拟购买

的具体房产、3 万元的购买单价及不予返还定金或双倍返还

的违约责任，这是定金背后蕴含的自然约定，在其交付时即

生效。

二、对于未约定的事项，可参照与其他客户的约定、市

场通行做法和常识

虽然交纳定金意味着关某与李某公司达成了购房的初

步约定，但由于双方未签署定金合同，因此没有对于何时应

履行后续债权债务的具体约定，而这是判断整个案件性质的

关键。

房地产系资金高投入、高周转行业，一般而言，开发商

出于迅速回笼资金目的，在消费者交付定金时，均会要求其



在较短时限内，完成后续购房事项，否则需承担取消定金合

同、赔偿定金的违约责任，这是市场通行做法。至于时限的

具体时间，由双方在定金合同中明确，对于未签署定金合同

的，需根据定金占房款的比重、开发商与其他客户的常规约

定、定房时市场及楼盘的热度等因素，结合市场通行做法和

常识进行判断。具体到本案中，考虑到李某公司与其他客户

约定交首付款的正常期限为一个月，结合 2016 年房地产市

场热度和该套房产 600 万元市场价的事实，能够得出“一年

的时间已经超出 20 万元定金蕴含的合理时限”的结论，对

此，即使关某与李某双方没有约定，根据其他客户的交易情

况、房地产市场的通行做法和商品房交易常识也能得出。

三、对关某、李某的主观认知，可结合客观事实进行合

理判断

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对认定行为性质至关重要，本案中，

由于关某、李某未对交付定金后的后续购房事项进行过任何

沟通，如何判断双方在此事上的主观认知？对于实践中行为

人无明确意思表示的案件，可结合有关客观事实判断主观方

面。本案中，关某系银行领导干部，曾购置过多套商品房，

具备相当的知识水平和充足的购房经验，李某系房地产开发

商，根据二人的身份、经历和认知水平，可以作出第一个合

理判断：双方对于定金的含义、交付定金时需签署定金合同、

在较短时限内需履行后续购房手续，以及一年的时间已经超



出合理时限、定金已经失效等问题，有清晰明确的认知。在

此基础上，结合李某公司在关某银行申请贷款的事实，可对

二人的主观方面作出第二个合理判断：李某公司未按照惯例

与关某签署定金合同、未催促关某履行后续手续、未在一年

时间内取消定金合同等“异常”行为的原因，在于李某正在

关某银行申请贷款，其希望得到关某的帮助，对于上述因果

关系，虽然关某、李某没有明确沟通，但结合常识、常情、

常理，能够得出双方对此“心知肚明”的结论。在结合客观

事实进行合理判断的基础上，再与关某、李某进一步谈话取

证，将二人的主观认识揭露出来。

四、在主客观一致的原则下，从本质上把握双方行为性

质

在以上客观事实和对主观认识取证到位的基础上，可对

关某、李某行为性质进行分析。关某交付少量定金后，在一

年时间内，未履行后续购房手续，依据常识和交易惯例，该

定金已经失效，交付定金时约定的购房价格也随之失效，对

此关某、李某均明知。一年后，关某仍以 3 万元的价格从李

某处购买房产，其性质已经变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房

行为。由于在此期间，关某审批通过李某公司的贷款，综合

考虑主客观方面，双方的行为应认定为行受贿犯罪，具体受

贿数额为 2017 年 2 月该房产出售市场价与购买价 600 万元

之间的差额。



分析本案时，最关键也最具争议的问题，在于关某和李

某是否具有行受贿的主观故意。一般而言，贿赂犯罪中行为

人的主观故意，从利益输送行为实施之始起即具备，并持积

极追求的态度。但本案中，从 2016 年 2 月交纳定金到一年

后正式交易房产，关某和李某对利益输送的主观心态和行为

方式呈现出由“放任”到“追求”、由“不作为”到“作为”、

由“间接故意”到“直接故意”的动态过程，需整体把握。

最初，对于关某通过 20 万元定金预定一套 600 万元房产、

未签署定金合同、不交纳后续房款等行为，在主观认识上关

某和李某均处于“明知”状态，在心态上持一种“放任”态

度，对李某而言，因有求于关某，只要关某不主动退房或履

约，李某不会按惯例“没收”定金、收回房产，关某对此持

同样的认知和心理状态；在行为方式上，二人表现为不催促、

不主动履约等“不作为”的方式，此时，二人的主观方面更

多是一种间接故意。一年后，随着房价大幅上涨，二人的主

观认识和心态均发生变化，关某、李某对于超过合理时限后

定金已经失效心知肚明，对于仍以原价格交易房产输送巨大

利益和背后原因心知肚明，二人对利益输送的主观心态由

“放任”变为“追求”，行为方式变为积极签署购房合同的

主动“作为”，至此，双方贿赂的主观故意已经明确。分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虽然二人未签署书面定金合同，

但绝不意味着定金锁定的价格会一直有效，超出合理期限后，



定金及其背后蕴含的民事约定自然失去效力，双方对此有清

晰的认知，这是认定构成贿赂犯罪的基础。一年后，关某与

李某公司真实交易房产时，“定金”已经变成了权钱交易的

一种“掩饰”。

实践中，领导干部在有求于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商处预定

房产，只交少量定金，不签正式购房合同，不交纳后续尾款，

待房价大幅上涨后，再转手出售获利的情形时有发生。由于

具体案件的事实、情节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心态不同，对

于此类案件，切记不能完全、盲目、机械地照搬本文结论，

简单地搞“一刀切”，认为都应认定为犯罪或都不能认定为

犯罪。必须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虑国家工作

人员交纳定金的数额、交纳定金后履行后续手续的时间、市

场普通购房客户交纳定金和履行手续的情况、所在地房地产

市场形势和一般交易惯例、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的情

况等因素，坚持透过现象看本质，精准把握行为人的主观认

识和心态，做出构成犯罪、违纪或正常投资等不同结论。特

别是对于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在纪法边缘“打擦边球”的情形，

要秉承刑法谦抑性原则，从严把握入罪门槛，坚持有利于调

查对象原则，坚持疑罪从无，确保执纪执法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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